

1  目的

为求按定额、按标准领发料，达到节约用料之目的，特制定本规定。

2  范围

本规定适用于集团公司各部门和各子公司。

3  职责

3.1  集团管理中心和各子公司供应部负责物资的采购和供应；

3.2  仓库保管员负责物资发放和领用；

3.3  行政办公室和各子公司综合管理部负责监督和考核。
4  管理内容

4.1 办公用具（品）的采购和领用

4.1.1 办 公用具

包括办公桌、椅、柜、沙发、饮水机等，由行政公室统一安排，列出所需配置的办公用具名、数量、价格清单，报集团公司行政办审核，经集团公司分管领导审批后按有关程序统一采购。各子公司所购经费自负，集团公司各部门购买费用在各部门全年预算计划内列支；

4.1.2  办公用品

如文件夹、笔、墨、纸、饮水纸杯、计算器、复印机、计算机耗材等，一律由行政办购买，集团各部门、各子公司根据需要到总办领取，各子公司的领用费用由各子公司负责，集团公司各部门领用费用在各部门全年预算中列支；

4.1.3  着装有关规定

工作服的订做由行政办审定并统一订做，任何部门和子公司不得擅自作主订做工作服。工作服费用按有关规定办。

4.2  礼品购买的规定

礼品由行政办统一购买。集团公司各部门、各子公司如有特殊需要，则可将所需购买礼品名称、数量及价格清单报行政办审核，经集团公司领导审定批准后按有关购买规定购买。各子公司购买费用自负，集团公司各部门购买费用由集团公司负责并列入各部门全年预算中。

4.3  车辆、电脑、录像机、复印机、仪器仪表等，以及价值在2000元以上、使用年限在一年以上的固定资产的购置和领用，需报集团公司行政办审核，经集团公司领导批准后才能采购和领用。各子公司领用经费自负。集团公司各部门购买费用在各部门全年预算计划内列支。

4.4  工程施工材料领用由集团公司基建办公室审批，领料单上必须完整地填写工程编号、规格、名称、数量交基建办，主任审批后，方可办理领料手续。

4.5  生产物资的领用

4.5.1  领料

4.5.1.1  使用部门或个人领用材料时，必须到生产制造部开具“材料领料单”，经主管领导核实后，向仓库办理领料；

4.5.1.2  领用工具类材料，领用保管人应持“工具保管记录卡”到仓库办理领用保管手续；

4.5.1.3  进厂材料在检验中，因急用而需领料时，其领料单应经主管签核，并在单据上注明原因，方可领用。

4.5.2  发料

    生产管理部根据月度生产计划开具发料单，经主管核签后，转送仓库依工作指令及发料日期备料，由车间及班组负责人领取，领取时仓库开具领料单，经现场核对数量并签收后生效。

4.5.3  材料转移

    凡经常使用或体积较大、重量较重的材料或配件，须暂存于使用单位的，由使用单位填写“材料移转单”，向仓库办理移转手续，并于每日下班前依实际用量填制领料单，经主管核签后送仓库冲转出帐。

4.5.4  退料

4.5.4.1  使用单位对于领取的材料，在使用时遇有材料质量异常、用料变更或使用剩余时，使用单位应以退料单（办理移转的退料以材料移转单代之）连同材料缴回仓库；

4.5.4.2  材料质量异常欲退料的，应先将退料品及“退料单”送质量管理部门检验，并把检验结果注记于退料单内，再连同料品缴回仓库；

4.5.4.3  对于使用单位退回的料品，仓库管理人员应依退料单上注记的退回原因，研究处理对策，如原因系供应商造成，应立即由采购人员与供应商协调处理。

5  附则

5.1 本规定的解释权归管理中心；

5.2 本规定经相关部门会签后,自颁布之日起执行，修改时亦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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